附件1：
      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民主标准
	项目
	观测点
	优
	良
	中
	差

	在校生活情况(60分)
	1.1生活节俭，衣着朴素，无铺张浪费行为(满分20分)
	20
	12
	6
	0

	
	1.2不购买和使用高档奢侈品，无高消费、乱消费现象(满分20分)
	20
	12
	6
	0

	
	1.3不出入娱乐场所，无沉迷网络、包夜上网等现象(满分10分)
	10
	6
	3
	0

	
	1.4严于律己，所获奖助学金和贷款均用于学习和生活的必要开支（满分10分）
	10
	6
	3
	0

	学习态度(25分）
	2.1热爱所学专业，刻苦钻研,勇于创新，敢于实践，积极提高个人基本素质。新生参考高考成绩(满分9分)
	9
	6
	3
	0

	
	2.2遵守课堂纪律，上课专心听讲，认真做记录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抄袭作业，考试不作弊。(满9分)
	9
	6
	3
	0

	
	2.3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、科技创新、实验实习等活动；新生可参考暑期实践活动或统一基础分”(满4分)
	4
	3
	2
	0

	
	2.4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园社团活动。新生参考军训、早操情况(满3分)
	3
	2
	1
	0

	个人品质（15分）
	3.1热爱学校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讲正气，见义勇为（满分3分）
	3
	2
	1
	0

	
	3.2认真做好宿舍卫生，保持教室、实验室、阅览室整洁，不乱扔废物，爱护校园环境，保持校园清洁(满分3分)
	3
	2
	1
	0

	
	3.3讲文明，懂礼貌，仪表端庄，服饰整洁，具有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(满分3分)
	3
	2
	1
	0

	
	3.4诚实守信，团结友爱，关心集体，尊敬师长，尊重他人，与同学、老师关系融洽(满分3分)
	3
	2
	1
	0

	
	3.5自立自强，自信自爱，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、义工活动，热心社会公益活动，乐于助人(满分3分)
	3
	2
	1
	0

	总分
	　


